
保 護 稀 有 動 植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 
已 通 過 的 會 議 記 錄  

 
日 期 ： 二 Ｏ Ｏ 六 年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(星 期 二 )  
時 間 ：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
地 點 ：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總 部 7 0 1 室  
 
出 席 者  
 
主 席  
譚 榮 根 博 士 ,  B . B . S . ,  J . P .  
 
委 員  
趙 禎 祥 先 生  
柯 瑞 戈 博 士  
梁 魏 懋 賢 太 平 紳 士  
梁 榮 能 教 授  
馬 妙 華 女 士  
馬 菁 岐 教 授  
孫 梅 博 士  
曾 守 潤 先 生  
王 象 志 先 生  
黃 慶 強 先 生  
劉 善 鵬 太 平 紳 士 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副 署 長  
黎 接 傳 先 生  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助 理 署 長 (自 然 護 理 )  
陳 可 恩 女 士   環 境 保 護 署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(環 境 保 育 科 ) 2  
 
秘 書  
周 松 暉 先 生  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助 理 秘 書 (委 員 會 ) 1 (署 任 )  
 
列 席 者  
 
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人 員  
張 智 新 先 生   高 級 瀕 危 物 種 保 護 主 任  
唐 懿 芬 女 士   瀕 危 物 種 保 護 主 任 (行 動 )  
黃 廣 潮 先 生   瀕 危 物 種 保 護 主 任 (牌 照 事 務 ) 1  
陳 羽 嵐 女 士   瀕 危 物 種 保 護 主 任 (牌 照 事 務 )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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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海 關 人 員  
郭 雁 萍 女 士   管 理 事 務 科 高 級 參 事 (署 任 )  
 
香 港 海 洋 公 園 代 表  
蔣 素 珊 女 士   香 港 海 洋 公 園 動 物 及 教 育 部 總 監  
吳 守 堅 先 生   香 港 海 洋 公 園 動 物 及 教 育 部 助 理 總 監  
 
因 事 缺 席 者  
 
單 錦 城 博 士  
周 廣 先 生    海 關 助 理 關 長 (邊 境 及 港 口 )  
 
 
主 席 致 開 會 辭  
 
2 5 / 0 6 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出 席 新 一 屆 委 員 會 的 首 次 會 議，並

歡 迎 為 第 I V 項 議 程 出 席 會 議 的 兩 位 海 洋 公 園 代 表 蔣 素 珊 女 士

和 吳 守 堅 先 生。他 亦 藉 此 機 會 向 陳 金 泉 教 授、李 應 生 太 平 紳 士 ,  
M . H .、呂 蘇 綺 麗 博 士、邵 鵬 柱 教 授、童 瑤 教 授 和 黃 國 棻 先 生 六

位 卸 任 委 員 致 意 ， 感 謝 他 們 對 委 員 會 的 貢 獻 。  
 
議 程 項 目  
 
I .  申 報 利 益 及 增 加 透 明 度  
 
2 6 / 0 6  黎 接 傳 先 生 簡 介 一 份 參 考 資 料，內 容 包 括 委 員 會 的

成 員 名 單 和 職 權 範 圍，以 及 與 保 護 稀 有 動 植 物 相 關 的 公 約、法

例 和 指 引 的 副 本 ， 並 供 委 員 存 照 。  
 
2 7 / 0 6  黎 先 生 請 委 員 注 意 有 關 申 報 利 益 的 指 引，並 在 有 需

要 時 申 報 利 益。他 亦 請 委 員 留 意 現 行 有 關 透 明 度 的 措 施，以 保

持 委 員 會 議 事 的 透 明 度 。  
 
2 8 / 0 6  委 員 備 悉，委 員 會 的 成 員 名 單 和 職 權 範 圍，以 及 開

會 通 知、議 程 和 已 通 過 的 會 議 記 錄 等 資 料，會 上 載 漁 護 署 的 網

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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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.  通 過 上 次 二 Ｏ Ｏ 六 年 四 月 七 日 的 會 議 記 錄  
 
2 9 / 0 6  二 Ｏ Ｏ 六 年 四 月 七 日 的 會 議 記 錄 無 須 修 訂，獲 得 通

過 。  
 
I I I .  續 議 事 項  
 
 ( a )  《 保 護 瀕 危 動 植 物 物 種 條 例 》 (第 0 5 / 0 6 段 )  
 
3 0 / 0 6  張 智 新 先 生 說，新 制 訂 的《 保 護 瀕 危 動 植 物 物 種 條

例 》 (第 5 8 6 章 )已 於 二 Ｏ Ｏ 六 年 三 月 十 日 刊 登 憲 報 ， 並 由 二 Ｏ

Ｏ 六 年 十 二 月 一 日 起 生 效。新 條 例 生 效 前，署 方 曾 發 通 函 知 會

各 貿 易 商 和 其 他 有 關 人 士。署 方 其 後 收 到 多 個 電 話，查 詢 有 關

在 本 地 管 有 列 明 物 種 的 事 宜，署 方 已 一 一 解 答。由 於 貿 易 商 十

分 清 楚 法 例 修 訂 內 容，新 條 例 生 效 後 的 發 牌 工 作 相 當 順 利。關

於 進 口 活 蘇 眉 方 面，一 些 貿 易 商 設 法 盡 用 印 尼 就 二 Ｏ Ｏ 六 年 所

訂 的 出 口 配 額 ， 因 此 最 近 提 交 了 更 多 有 關 進 口 蘇 眉 的 申 請 。  
 
 ( b )  二 Ｏ Ｏ 六 年 度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(第 0 6 / 0 6 段 )  
 
3 1 / 0 6  陳 羽 嵐 女 士 匯 報，為 配 合 新 條 例 推 出，署 方 進 行 了

連 串 宣 傳 工 作。新 條 例 生 效 前，署 方 曾 發 通 函 知 會 各 貿 易 商 和

其 他 有 關 人 士，而 條 例 的 詳 情 亦 已 上 載 漁 護 署 網 頁，供 市 民 瀏

覽。署 方 亦 發 出 新 聞 稿，以 及 在 電 視 和 電 台 廣 播，向 市 民 簡 介

新 條 例 內 容 和 有 關 的 管 制 規 定。此 外，亦 有 安 排 在 巴 士、地 鐵

和 九 鐵 車 站 及 列 車 等 公 共 交 通 設 施 進 行 宣 傳。為 方 便 市 民 認 識

新 條 例，署 方 印 製 了 兩 份 小 冊 子，分 別 概 述 有 關 管 制 瀕 危 物 種

的 一 般 規 定 和 新 條 例 的 內 容。委 員 備 悉 有 關 小 冊 子 的 內 容。陳

女 士 補 充 說，署 方 亦 有 進 行 粵 港 聯 合 教 育 及 宣 傳 計 劃，為 貿 易

商 舉 行 研 討 會，以 及 為 執 法 人 員 舉 辦 培 訓 課 程。下 一 次 貿 易 商

研 討 會 將 於 二 Ｏ Ｏ 六 年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舉 行 。  
 
3 2 / 0 6  陳 羽 嵐 女 士 在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的 詢 問 時 表 示，署 方 已

在 邊 境 管 制 站 使 用 新 海 報 和 燈 箱 作 宣 傳，提 醒 旅 客 瀕 危 物 種 的

進 出 口 均 受 規 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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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3 / 0 6  張 智 新 先 生 告 知 委 員，除 上 述 兩 份 新 印 製 的 小 冊 子

外，署 方 會 就 不 同 專 題 多 製 作 5 至 6 份 小 冊 子，內 容 包 括 傳 統

中 藥 、 觀 賞 植 物 、 海 洋 生 物 和 以 瀕 危 物 種 製 成 的 遊 客 紀 念 品

等，以 便 市 民 更 明 白 有 關 法 例。署 方 現 正 尋 求 資 源，以 便 把 有

關 新 法 例 的 小 冊 子 夾 附 於 水 費 單 ， 向 市 民 派 發 。  
 
I V .  有 關 大 熊 貓 的 最 新 情 況  
 (委 員 會 文 件 ： C P / E S A C / 6 / 2 0 0 6 號 )  
 
3 4 / 0 6  張 智 新 先 生 講 解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C P / E S A C / 6 / 2 0 0 6
號，簡 述 佳 佳 和 安 安 一 對 大 熊 貓 的 最 新 情 況。該 對 大 熊 貓 自 一

九 九 九 年 以 來 ， 一 直 居 於 海 洋 公 園 的 大 熊 貓 園 。  
 
3 5 / 0 6  蔣 素 珊 女 士 接 着 講 述 護 理 佳 佳 和 安 安 及 訓 練 其 行

為 方 面 的 情 況 ， 以 及 有 關 大 熊 貓 的 教 育 、 研 究 和 保 育 工 作 。  
 
3 6 / 0 6  蔣 素 珊 女 士 在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的 詢 問 時 表 示，香 港 海

洋 公 園 保 育 基 金 由 先 前 的 海 洋 公 園 鯨 豚 保 護 基 金 和 香 港 熊 貓

保 育 協 會 合 併 而 成。除 大 熊 貓 外，該 基 金 亦 致 力 於 保 育 亞 洲 區

的 海 洋 哺 乳 類 動 物 和 其 他 野 生 動 物 。  
 
3 7 / 0 6  蔣 素 珊 女 士 接 着 介 紹 海 洋 公 園 重 新 發 展 計 劃 下 的

新 大 熊 貓 展 館。該 館 名 為 “ A s t o u n d i n g  A s i a ”，預 計 於 二 Ｏ Ｏ 八

年 年 底 落 成 。  
 
3 8 / 0 6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有 否 為 中 學 生 舉 辦 任 何 教 育 活 動。蔣

素 珊 女 士 回 應 說，香 港 海 洋 公 園 學 院 是 一 間 配 合 香 港 教 育 課 程

的 綜 合 教 育 機 構，為 幼 兒 園 以 至 高 中 的 學 生 舉 辦 各 類 活 動，讓

他 們 在 歡 樂 的 氣 氛 中 親 身 參 與，認 識 大 自 然 和 保 育 工 作。該 學

院 可 因 應 個 別 學 校 的 需 要 ， 更 改 或 設 計 新 的 活 動 內 容 。  
 
3 9 / 0 6  蔣 素 珊 女 士 在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的 詢 問 時 表 示，現 行 意

見 認 為，大 熊 貓 在 野 外 可 生 存 2 0 至 2 5 年，而 在 動 物 園 則 平 均

可 生 存 2 2 至 2 7 年 。 在 中 國 ， 歷 來 最 老 的 大 熊 貓 的 年 齡 為 3 7
歲。由 於 佳 佳 正 步 入 老 年，他 們 已 制 訂 護 理 年 老 大 熊 貓 的 新 方

法。一 如 現 時 處 理 海 洋 哺 乳 類 動 物 的 程 序，佳 佳 死 後，他 們 會

在 牠 身 上 抽 取 樣 本 剖 驗，以 蒐 集 更 多 有 關 大 熊 貓 生 物 系 統 的 資

料 。 對 於 孫 博 士 建 議 他 們 考 慮 以 冷 藏 方 式 保 存 佳 佳 的 基 因 組

織 ， 蔣 素 珊 女 士 表 示 謝 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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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0 / 0 6  委 員 沒 有 再 發 表 意 見 或 提 問。主 席 多 謝 蔣 素 珊 女 士

和 吳 守 堅 先 生 出 席 會 議 。  
 
 (蔣 素 珊 女 士 和 吳 守 堅 先 生 於 此 時 離 席 。 )  

 
V .  《 瀕 危 野 生 動 植 物 種 國 際 貿 易 公 約 》 會 議 報 告  
 (委 員 會 文 件 ： C P / E S A C / 7 / 2 0 0 6 號 )  
 
4 1 / 0 6  陳 羽 嵐 女 士 講 解 第 C P / E S A C / 7 / 2 0 0 6 號 委 員 會 文

件 。 委 員 備 悉 該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 
VI .  《 瀕 危 野 生 動 植 物 種 國 際 貿 易 公 約 》 工 作 進 度 簡 報  

 (委 員 會 文 件 ： C P / E S A C / 8 / 2 0 0 6 號 )  
 
4 2 / 0 6  唐 懿 芬 女 士 講 解 第 C P / E S A C / 8 / 2 0 0 6 號 委 員 會 文

件，匯 報 漁 護 署 在 二 Ｏ Ｏ 六 年 二 月 一 日 至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為 履 行

公 約 的 規 定 而 進 行 的 工 作。她 向 委 員 簡 介 多 宗 涉 及 瀕 危 物 種 無

牌 進 口 和 運 送 過 境 的 嚴 重 個 案 。  
 
4 3 / 0 6  有 委 員 指 出 在 過 去 九 個 月，當 局 檢 獲 3 3 5 棵 野 生 蘭

花，情 況 頗 為 嚴 重，而 該 等 植 物 的 存 活 問 題 十 分 嚴 峻。她 建 議

有 關 方 面 應 加 倍 努 力 識 別 所 有 品 種、追 查 有 關 品 種 的 來 源 和 所

涉 及 的 人 士。張 智 新 先 生 表 示，所 發 現 的 標 本 大 部 分 是 常 見 的

人 工 培 植 品 種。至 於 檢 獲 的 野 生 原 生 標 本，本 署 會 把 搜 集 所 得

的 資 料 送 交 中 國 內 地 公 約 管 理 當 局 調 查 。  
 
4 4 / 0 6  對 於 該 委 員 提 出 有 關 如 何 照 料 所 檢 獲 蘭 花 的 查

詢，張 智 新 先 生 答 稱，有 關 標 本 會 存 放 於 大 棠 苗 圃，而 該 處 的

設 施 專 為 檢 獲 的 蘭 花 而 設 。  
 
4 5 / 0 6  對 於 一 名 委 員 提 出 有 關 “ 聲 稱 熊 膽 粉 ” 真 偽 的 查

詢，唐 � 芬 女 士 答 稱，有 關 條 例 訂 明 倘 任 何 物 品 聲 稱 為 列 明 標

本，或 聲 稱 含 有 列 明 標 本，則 該 物 品 須 視 為 該 標 本。因 此，當

局 不 會 驗 證 聲 稱 熊 膽 粉 的 成 分 。  
 
4 6 / 0 6  在 回 答 一 名 委 員 提 出 有 關 熊 膽 粉 來 源 的 查 詢 時，張

智 新 先 生 說，有 關 標 本 是 在 本 港 一 間 中 藥 店 檢 獲 的。根 據 其 他

消 息 ， 我 們 相 信 有 關 標 本 來 自 中 國 內 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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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7 / 0 6  對 於 一 名 委 員 的 查 詢，黎 接 傳 先 生 表 示，羅 漢 松 並

非 《 公 約 》 所 載 的 瀕 危 物 種 ， 但 卻 受 香 港 《 林 區 及 郊 區 條 例 》

保 護 。  
 
V I I .  服 務 市 民 — 服 務 標 準 委 員 會 第 2 3 次 監 察 報 告  
 (委 員 會 文 件 ： C P / E S A C / 9 / 2 0 0 6 )  
 
4 8 / 0 6  陳 羽 嵐 女 士 講 解 第 C P / E S A C / 9 / 2 0 0 6 號 委 員 會 文

件。委 員 得 悉，二 Ｏ Ｏ 六 年 一 月 至 三 月 和 七 月 至 九 月 兩 季 保 護

稀 有 動 植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職 權 管 轄 範 圍 內 的 工 作，未 能 完 全 達 到

服 務 指 標，原 因 是 署 方 調 派 牌 照 事 務 組 一 些 員 工 執 行 禁 止 散 養

家 禽 的 行 動，以 及 許 可 證 ／ 證 明 書 的 申 請 數 目 較 二 Ｏ Ｏ 五 年 同

期 增 加 。  
 
V I I I .  其 他 事 項  
 
4 9 / 0 6  有 委 員 留 意 到 工 作 文 件 內 的 瀕 危 物 種 均 使 用 俗

稱 ， 他 建 議 若 可 以 的 話 ， 應 盡 量 加 上 學 名 。  
 
I X .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 
5 0 / 0 6  主 席 說 ，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容 後 通 知 。  
 
5 1 / 0 6  會 議 於 上 午 十 一 時 二 十 分 結 束 。  
 
 
 

─完 ─  
 
m n 2 3 7 3  

 
 


